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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儲蓄戶執行規定       (學務處) 

壹、依據 

一、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 

二、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許可申請辦法。 

三、各級學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組成及運作辦法。 

貳、勸募目的： 

一、為扶助本校經濟弱勢之在學學生（指家庭狀況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突遭變故、因其他特

殊狀況造成家庭經濟困難，致無法順利接受學校教育之在學學生），本校特設置教育儲蓄戶(以

下簡稱本專戶)，專款補助，使學生順利就學。 

二、在嚴謹透明的動支程序下，善用社會各界捐款，確實幫助需要幫助的學生。 

參、勸募方式： 

一、於教育部教育儲蓄戶網站辦理全國公開勸募。 

二、捐款流程： 

（一）捐款人填寫捐款意願書。 

（二）匯款至本校教育儲蓄戶。 

（三）3-5 個工作天後於教育儲蓄戶網站查詢捐款是否成功。 

（四）學校開立收據寄發捐款人。 

肆、經費存管：  

    一、本校另行開立專戶儲存經費，其經費收支採代收代付方式，專帳管理，專款專用。 

    二、本校為教育儲蓄戶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設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以下稱為本小組)。 

伍、組織與職掌：  

    一、本小組設置委員五人，其組織成員如下: 

        (一)委員兼召集人:校長 

        (二)委員兼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三)委員: 家長會會長、家長會副會長、主計主任。 

    二、本小組委員為無給職，由校長聘(派)兼之，任期一年，得續聘(派)之。 

    三、本小組之職掌及任務依教育部「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第八條及「各級 

        學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組成及運作辦法」之規定。 

陸、補助對象： 

本專戶限補助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致無法順利接受學校教育的本校在學學生(以下簡稱個案學生)： 

一、 家庭狀況屬低收入戶之學生。 

二、 家庭狀況屬中低收入戶之學生。 

三、 家庭突遭變故。 

四、 因其他特殊狀況造成家庭經濟困難。  

柒、補助經費用途： 

  一、本專戶補助經費用途限於本校在學個案學生之下列項目之一： 

(一)學費。 

(二)雜費。 

(三)代收代辦費。 

(四)餐費(含早餐、午餐、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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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教育相關之生活費用。 

  二、捐款人有指定對象或用途者，應依其指定對象或用途之需求項目支用。 

  三、前項指定對象於本校畢業後，原捐款仍有賸餘者，應報學校主管機關核准後，依本 

   條例所定扶助經濟弱勢學生之目的，補助其他學生。但捐款人指定由原指定對象繼續支     

   用者，得將勸募所得移轉其他學校教育儲蓄戶繼續執行。 

捌、補助基準：每一個案之補助標準最高新台幣壹萬貳千元整，以能解決或減輕個案困難，使 

     其順利就學為原則。補助標準如附表一。 

玖、經費動支程序及方式： 

一、學校校長及教職員工發現某個案學生需要協助，透過導師得提出補助之書面提案向教育 

儲蓄戶督導管理小組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後撥款補助。 

二、家長發現某個案學生需要協助，亦得向校長及教師職員工反映，並依規定程序提案。審 

核前得依需要配合導師進行家庭訪問並填寫訪視紀錄表。 

三、申請書應載明個案學生申請原因、家庭收入來源、請求協助事項及其他單位濟助情形等 

資料。 

  四、申請時乃由學生所屬之班級導師於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填具申請表。 

  五、申請案每月提出之下一週由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委員，併同主管  

      會報時審查，審核通過之個案補助金依程序發放。 

六、全校教職員工均可主動協助需急難救助之學生填寫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失    

    業證明、清寒證明、住院、診斷或死亡證明等），經提案人、導師簽註後，由「臺中 

    第二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核定後核發。 

  七、經費動支及發放程序 

      導師提出並填寫申請表（如附表二）導師簽章証明經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儲    

     蓄戶管理小組審核通過校長核准後本校總務處出納組負責核發。 

拾、捐款人之褒獎依本市規定，函報市政府表揚或由本校開立感謝狀。 

拾壹、公開徵信 

一、於教育部教育儲蓄戶網站公告下列資料，以為公開徵信： 

(一)定期將捐贈人之基本資料(捐贈者名稱或姓名、捐贈金額、捐贈年月及捐贈用途、收 

    據編號)及辦理情形公開徵信。 

(二)學校每月應於教育部指定之網站，公告教育儲蓄戶之經費收支明細，以公開徵信。 

(三)學校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將前一年度教育儲蓄戶收支報告及結餘留用情形，報 

    學校主管機關備查，並公告於教育部指定之網站，以公開徵信。 

二、公告之內容應依資訊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拾貳、預期效益： 

    一、扶助本校經濟弱勢之在學學生，由本校專戶專款補助，使其能順利接受學校教育。 

    二、善用社會各界捐款，在嚴謹透明的動支程序下，確實幫助需要幫助的學生。 

拾參、其他相關事項： 

一、 本小組運作之經費，由學校相關預算內支應，不得由教育儲蓄戶款項支應。 

二、 本專戶勸募所得金錢及其孳息得不斷滾存，專用於補助經濟弱勢學生之學費、雜費、代

收代辦費、餐費或教育相關之生活費用，並不得用於與經濟弱勢學生就學無關之支出。 

拾肆、本執行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3 

附表一: 臺中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推動學校教育儲蓄戶補助標準 

照顧對象 項目 附繳證件 補助金額 備註 

低 

收 

入 

戶 

)  

證 

明 

文 

件 

 
(  

每學期學(註冊)費：學生活動

費、班級費、學生平安保險

費、電腦設備使用費、教科書

書籍費…等費用。 

市公所低收入戶

證明。 

 

實支實付。 本專戶補助每個

個案之學(註冊)

費、代收代辦

費、學生午餐費

每學期總額以新

台幣壹萬貳千元

整為上限。 

每學期代收代辦費：家長會

費、校刊費…等費用。 

實支實付。 

學生午餐費 實支實付。 

生活教育費 審查小組核定 

中 

低 

收 

入 

戶 

)  

證 

明 

文 

件 

(  

每學期學(註冊)費：學生活動

費、班級費、學生平安保險

費、電腦設備使用費、教科書

書籍費…等費用。 

市公所低收入戶

證明。 

 

實支實付。 本專戶補助每個

個案之學(註冊)

費、代收代辦

費、學生午餐費

每學期總額以新

台幣壹萬元整為

上限。 

每學期代收代辦費：家長會

費、校刊費…等費用。 

實支實付。 

學生午餐費 實支實付。 

生活教育費 

 

 

審查小組核定 

家 

庭 

突 

遭 

變 

故 

)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  

每學期學(註冊)費：學生活動

費、班級費、學生平安保險

費、電腦設備使用費、教科書

書籍費…等費用。 

個案導師提出證

明。 

 

實支實付。 個案案件發生

事實，由導師向

本小組提出事實

說明，補助各案

期限俟事實原因

消滅截止。 

本專戶補助每

個個案之學(註

冊)費、代收代

辦費、學生午餐

費每學期總額以

新台幣壹萬貳千

元整為上限。 

每學期代收代辦費：家長會

費、校刊費…等費用。 

實支實付。 

學生午餐費 實支實付。 

生活教育費 審查小組核定 

特殊

個案 

其它經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

中等學校推動學校教育儲蓄戶

管理小組審核通過，條件足以

補助者。 

相關證明文件 

 

審查小組核定 每學期補助個案

最高新台幣捌仟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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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儲蓄戶補助申請 

 

申請學生姓名  班級    年  班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住址  

家長姓名  職業  聯絡電話  

家庭狀況（含經濟來源）簡要敘述並得以附件呈現 

親屬稱謂  姓  名 存歿 年齡 健康狀況 就學或就業狀況 每月收入  居住狀況 

    □正常□ 疾病□殘障   □租屋□自有□借住 

        

        

        

        

        

已申請支各項補助（依個人情況勾選） 

□已享有學雜費減免    □已申請團膳補助   □已申請學產基金補助   □已申請社服團體補助   □已申請工讀助學   □其他(請註明) 

附 繳 證 明 文 件 

失業證明 清寒證明 住院證明 診斷證明 死亡證明 

     

需 予 救 助 事 實 自 我 概 述 

 

 

 

 

 

導師審查評語 

 

 

 

 

 

 

                                   導師： 

 

業務承辦人:        社團活動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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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提案二：修定「學生宿舍管理辦法」，請審議。(學務處) 

說明： 

業已於 109年 6月 18日依循民主參與之程序，本會議由校長主持，並有住宿學生代

表、住宿學生家長代表、教師代表、生活輔導教官及行政人員代表參與之學生宿舍管

理委員會研商表決修訂，並已陳校長核定。 

 
編號 現行修文 修正條文 修 訂 說 明 

一 

五、生活公約： 
(一)一般公約： 
  19.凡假日留宿同學，留宿天數
超  
  過兩天（含），一律請家長來電
告 
  知舍監，否則以後不得再申請留 
  宿。連續假日達 3天（含以上） 
  宿舍實施閉宿，所有同學均返家 
  省親。 

 五、生活公約：  
(一)一般公約： 
 19.凡假日留宿同學，留宿天數超  
 過兩天（含），一律請家長來電告 
 知舍監，否則以後不得再申請留
宿 
 (刪除)。連續假日達 3天（含以
上） 
 宿舍實施閉宿，所有同學均返家
省 
 親。 

現行做法為填
寫留宿本後，
若有未到同
學，則由簡訊
告知家長。 

二 

十一、學生宿舍幹部選用規定： 
（二）學生宿舍幹部評選:由屆退
之 
 宿舍幹部先行遴選，再由二年級
幹 
 部帶領評選之一年級實習一個 
 月，由業管承辦人及舍監審查考
核  
 後，決定獲選人員及擔任職位
後， 
 始可任用。 

十一、學生宿舍幹部選用規定： 
（二）學生宿舍幹部評選:由屆退
之  
 宿舍幹部先行遴選，再(刪除)由
二 
 年級幹部帶領評選之一年級實習 
 一個月，由業管承辦人及舍監審
查 
 考核後，決定獲選人員及擔任職
位 
 後，始可任用。 

符合宿舍現行
規定及作法。 

三 

肆、住宿生獎懲實施辦法： 
四、合於左列情事之一者，記警
告： 
(十一)宿舍早晚點名或離開宿舍穿
著拖鞋。 
五、合於左列情事之一者，記小
過： 
(十一)未經申請使用筆記型電腦。 
六、合於左列情事之一者，記大
過： 
(四)在宿舍內飲酒(持有含酒精成
份容器)、吸菸、賭博(含持有物品 
)、煮火鍋、吃檳榔者。 

肆、住宿生獎懲實施辦法： 
四、合於左列情事之一者，記警
告： 
(十一)宿舍早晚點名或(刪除)進出
宿舍穿著拖鞋或於晚自習教室穿著
拖鞋。(可視天氣狀況由舍監統一
通知穿著拖鞋) 
五、合於左列情事之一者，記小
過： 
(十一)未經申請使用筆記型電腦，
或經申請過後，用電腦進行與學習
無關之行為。 
(十三) 在宿舍內吸菸、吃檳榔者
或持有可烹煮食物之電器用品(瓦
斯爐、烤箱、微波爐、電湯匙
等)。 
六、合於左列情事之一者，記大
過： 
(四)在宿舍內飲酒(持有含酒精成
份容器)、吸菸(刪除)、金錢交易
性質之賭博(含持有物品)、煮火鍋

依現行宿舍管
理需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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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吃檳榔者(刪除)。 

四 

伍、宿舍畢業生留宿申請及管理
要  
點： 
 一、留宿申請與審核： 
 (一)申請： 
5.於住宿期間(由住宿起始日開始
計算)因宿舍違規累積處分達三支
警告以上（含）及在校期間屢犯校
規(學生獎懲實施要點)達三支警 
告以上（含），經審核會議考核
後， 不得申請留宿。 

伍、宿舍畢業生留宿申請及管理
要  
點： 
一、留宿申請與審核： 
 (一)申請： 
5.於住宿期間(由住宿起始日開始 
計算)因宿舍違規累積處分達三支 
警告以上（含）(刪除)不得有宿舍
違規之處分紀錄(可改過遷善銷過
或宿舍獎勵可抵消)及在校期間屢
犯校規(學生獎懲實施要點)達三支
警告以上（含），經審核會議考核
後，不得申請留宿。 

畢業留宿學生 
不具本校學生 
身份，不受校 
規約束，故須
嚴加考評。 
 
 
 

五 

附件: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住宿生加扣分標準表 
 

附件: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住宿生加扣分標準表 
17.餐廳取飯菜時，擅自多夾取他
人主食或甜點，違者扣 2分。 
18.宿舍餐廳打掃未盡職或無故未
到，違者扣 3分。 

 

 

 

 

 

學務處提案三：修定「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儲蓄戶執行規定補助標 

              準」，請審議。(學務處) 

說明：業已於 109年 1月 7日主管會報修訂通過。 

 
編號 現行修文 修正條文 修 訂 說 明 

一 

家庭突遭變故(相關證明文件)補助

金額 

備註本專戶補助每個個案之學

(註冊)費、代收代辦費、學生午餐

費每學期總額以新台幣捌千元整為

上限。 

家庭突遭變故(相關證明文件)補助

金額審查小組核定 

備註本專戶補助每個個案之學

(註冊)費、代收代辦費、學生午餐

費每學期總額以新台幣捌千壹萬貳

千元整為上限。 

考量學生狀況
給予較適度之
補助。 

 
         

 


